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國立臺灣大學哲學系服務學習課程施行細則 

八十八學年度第一次系務會議（88 年 9 月 27 日）通過 

八十八學年度第二次系務會議（89 年 3 月 6 日）修正通過 

九十五學年度第二次系務會議(96 年 2 月 26 日)修正通過 

105 學年度第 3 次系務會議（106 年 4 月 17 日）修正通過 

108 年 12 月 30 日 108 學年度第 2 次系務會議修正通過 

 

依據 

一、本細則依「國立臺灣大學服務學習課程施行辦法」訂定之。 

修課對象及相關規定 

二、自 108學年度入學新生起，本系學士班學生應修滿「服務學習課程（甲）」

或「服務學習課程（乙）」兩門服務學習課程。 

三、本系「服務學習課程（甲）」規定大一同學需於上學期或下學期修習一學期，

學生需擔任服務工作 16週，每週須執行服務工作 1小時，授課老師得依此

工作時數靈活調度之，詳細工作項目及範圍由該課程授課老師規劃執行。

授課老師即該學年度之大一導師，上、下學期皆開課，原則上分單、雙號

同學分別在上學期或下學期選修。 

四、本系「服務學習課程（乙）」規定大二同學跟隨導師所開設之課程修習一學

期，亦得選修全校性共同開設之「服務學習課程（乙）」。本系所開設之「服

務學習課程（乙）」以專業性服務工作為授課內容，授課教師應規劃以具備

文化意義或深度思想內涵之校內或校外服務性工作為主，詳細工作項目及

範圍由該授課老師規劃執行，該學年度之「服務學習課程（乙）」由兩位大

二導師以一人開設一班為原則。 

五、本系「服務學習課程（乙）」亦可彈性移至寒暑假施行。授課老師得依其實

際服務方案之內容在 12-16小時之時數範圍內彈性訂定之。 

六、本系「服務學習課程（乙）」之服務工作由該課程授課老師策劃，學生亦可

另行選擇全校性「服務學習課程（乙）」，唯以導師所策劃者為優先。本系

教師所開設之「服務學習課程（乙）」之課程規劃原則為︰ 

1.於學期中及寒暑假服務者，其時數至少 12-16小時。 

2.服務機構須為校內外之合法組織或單位、或公益團體、政府機關、及政

府登記在案之非營利性公益團體。 

3.包含本系課程委員會認定之哲學推廣相關活動。 

4.服務工作必須為不支薪酬 者。 

教學助理 

七、本系所開設之「服務學習課程（甲）（乙）」皆配置研究生教學助理一名，

助理人選及酬勞由系主任召開教授諮詢會議議定之。教學助理需參加本校

服務學習執行小組所召開之教學助理研習營，並依相關規定協助授課教師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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執行本課程相關作業。 

成績考評 

八、本系「服務學習課程」皆為必修，0學分，其成績以通過或不通過計算。未

通過者必須重修；全部通過者，始得畢業。 

九、學生因故不能出席「服務學習課程」者，須依學校規定以書面請假方式向系

辦公室辦理請假手續。未經請假或請假未准而缺席者，以曠課論。 

十、凡請假者除公假外，其他請假均需以相同時數於當學期內補作，未補作之

時數以曠課論，每學期曠課達五次以上者，該學期成績以不通過計算之。 

獎勵 

十一、本系「服務學習課程」之修課同學，由教學助理協助授課教師於每班同學

中選擇1-2人為服務表現優良同學，期末報請本校服務課程執行小組，製作

獎狀，於全系總導師時間中，由系主任頒發之。 

管理與執行 

十二、本系全體教職員工均對「服務學習課程」負有參與推動與輔導之義務與責

任。 

十三、本系「服務學習課程」之管理與執行，由系主任統籌，並委任各班導師擔

任授課教師，負責執行。若需相關行政或經費支援，系辦公室應盡力協

助或積極向學校或校外單位爭取。 

附則 

十四、本細則如有未盡事宜，悉依其他相關規定辦理。 

十五、本細則經系務會議通過後，自發布日施行。 


